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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民〔2023〕15 号 

 

2023 1

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 

根据《桐庐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》和《桐庐县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桐残联〔2016〕32 号）和

《桐庐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桐政发〔2016〕91 号）、

《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浙财社〔2019〕4 号）有

关规定，对本县户籍且持有本县颁发的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残疾人证》（有效期内）符合申请条件的残疾人，发放 2023

年 1 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。现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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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补贴对象和补助标准 

（一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

1.补贴对象： 

（1）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 150%以内的残疾人； 

（2）本人收入在低保标准 150%以内的 18—60 周岁残疾

人； 

（3）持有有效期内《杭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》或《杭

州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》的残疾人。 

2.补助标准：按照当地低保标准 30%比例计发。 

（二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

1.补贴对象，根据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情形，将补贴

对象分为四类： 

（1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，主要是一级肢体，

一级精神，一级智力，一级视力残疾人； 

（2）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，主要是二级精神，

二级智力，二级肢体残疾人； 

（3）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，主要是三、四级精

神、智力残疾人，二级视力残疾人； 

（4）生活部分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，主要是一

二级听力、言语残疾人。 

2.补助标准：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、基本不能自理、部分

不能自理，分别为每人每月 500 元、250 元和 125 元、50 元。由



 - 3 - 

机构托养照料服务的残疾人，在上述补贴标准基础上上浮 50%

（其中对机构托养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，在原上浮 50%

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加 200 元）。 

二、资金渠道 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所需资金由县

财政承担，每月足额发放到困难残疾人、重度残疾人账户中，

其中在机构托养照料的残疾人，补助资金每月直接拨付托养机

构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乡镇、街道应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把“入口关”，严格

准入程序，切实做到“应补尽补、应退则退”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 1 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 

      2.2023 年 1 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 

       

 

桐庐县民政局    桐庐县残疾人联合会    桐庐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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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2023 1  

序号 
乡镇(街

道) 

应发总数 补发总数 合计 

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次 金额（元） 

1 百江镇 485 177025 7 2555 492 179580 

2 城南街道 267 97455 0 0 267 97455 

3 莪山畲族乡 184 67160 0 0 184 67160 

4 分水镇 939 342735 0 0 939 342735 

5 凤川街道 303 110595 1 365 304 110960 

6 富春江镇 273 99645 1 365 274 100010 

7 合村乡 186 67890 0 0 186 67890 

8 横村镇 644 235060 9 3285 653 238345 

9 江南镇 813 296745 2 730 815 297475 

10 旧县街道 179 65335 0 0 179 65335 

11 桐君街道 283 103295 0 0 283 103295 

12 新合乡 137 50005 2 730 139 50735 

13 瑶琳镇 616 224840 0 0 616 224840 

14 钟山乡 443 161695 0 0 443 161695 

合计 5752 2099480 22 8030 5774 21075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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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2023 1  

序号 乡镇（街道） 
居家安养 机构托养 应发总数 补发总数 合计 

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次 金额(元) 

1 百江镇 453 109050 5 4750 458 113800 0 0 458 113800 

2 城南街道 567 136650 8 7600 575 144250 2 250 577 144500 

3 莪山畲族乡 205 50275 4 3225 209 53500 1 500 210 54000 

4 分水镇 1063 236700 5 3600 1068 240300 0 0 1068 240300 

5 凤川街道 433 99550 2 1325 435 100875 4 10000 439 110875 

6 富春江镇 397 96000 2 1325 399 97325 0 0 399 97325 

7 合村乡 198 41750 1 950 199 42700 0 0 199 42700 

8 横村镇 708 156225 8 5875 716 162100 3 625 719 162725 

9 江南镇 958 228400 12 10250 970 238650 3 625 973 239275 

10 旧县街道 208 46050 1 950 209 47000 1 125 210 47125 

11 桐君街道 592 142175 9 7212.5 601 149387.5 2 750 603 150137.5 

12 新合乡 113 25800 1 950 114 26750 0 0 114 26750 

13 瑶琳镇 619 138875 8 6450 627 145325 1 250 628 145575 

14 钟山乡 463 98150 6 4550 469 102700 3 550 472 103250 

合计 6977 1605650 72 59012.5 7049 1664662.5 20 13675 7069 1678337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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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庐县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19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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